
臺中市公共場域各類雙語標示英譯審查流程 

研考會 109.11 

機關施作

雙語標示

案件 

一般通用事項

(如廁所、方

向指示等) 

 

參考國發會「雙語資料庫學習

資源網」-「英譯資源」 

(https://bilingual.ndc.gov.tw/tra

nslation_list/all?page=1) 

涉及特定之專

業知識或術語

等英譯事項 

 

委外翻譯或內含

於原採購案件工

作事項 

由本府英譯專家

學者資料庫內擇

委員委託翻譯 

翻譯完成後簽會研

考會由本府英譯專

家學者資料庫內擇

委員審查、修正 

翻譯/審查、修正完

成後，檢具委員簽

名文件至研考會備

查並銷案 

依行政流程逐

級審核，並由

機關簡任級主

管負責把關 

施作完成後，就

英譯文字再次審

查確認，避免施

作錯誤。 

備註： 

1. 譯音原則依教育部訂頒「中文譯音使用原則」採漢語拼音，如有約定俗成或既定用語者，依習慣用語定之。 

2. 專家學者資料庫名單由工程會專家學者資料庫及本府各機關提供，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建置於該會—「研考業務」

—「管制考核業務」（網址：https://www.rdec.taichung.gov.tw/12264/Nodelist）維護、更新。 

3. 審查範圍限於公共場域施作之各類指示牌、告示牌、解說牌、圖片、海報及宣傳摺頁等。 

簽會研考會

錄案 

https://www.rdec.taichung.gov.tw/12264/Nodelist

